
证券简称：*ST 金路   股票代码：000510  编号：临 2015—101 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四川金路房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全部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受房地产市场不景气等因素影响，为盘活公司存量资产，优化整合

内部产业，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路集团”）

近日与成都市华庭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庭广厦公

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金路集团拟将其持有的四川金路房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路房产”）100%股权转让给华庭广厦公

司，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300 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仟叁佰万元整）。 

2.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第十四次董事局会议，第九届第十三次监

事局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名称：成都市华庭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成都市郫县安靖镇方碑村 

成立日期：2006年 11 月 20 日 

法定代表人：肖家云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贰佰肆拾陆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510124000026689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批发、零售；建辅建材（不

含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以上项目国家禁止，限制除外，需取得专项

许可手续的必须取得专项许可并按许可时效生产经营） 

股东情况：华庭广厦公司股东为肖家云、成都市峨嵋武术学校（以下

简称“峨嵋武校”）、四川省泰来保安驾校（以下简称“泰来驾校”）。肖家

云认缴出资 677.14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0.15%，峨嵋武校认缴出资 932.94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1.54%，泰来驾校认缴出资 635.92 万元，占注册资

本的 28.31%。 

2.交易对方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2014 年，华庭广厦公司资产总额为 30,095.67 万元,负债总额为

32,893.56 万元,净资产为-2,797.89 万元；2014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

营业利润-509.32 万元，净利润-512.20 万元。 

截止 2015年 10月 31 日，华庭广厦公司资产总额为 29,613.19 万元,

负债总额为 32,668.98 万元,净资产为-3,055.79 万元；2015 年 1-10 月实

现营业收入 0 万元，营业利润-246.03万元，净利润-255.78 万元 

3.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华庭广厦公司及其股东与金路集团及金路

集团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关

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标的为金路房产 100%的股权。 

 2.金路房产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 册 地：德阳市 



地址：德阳市岷江西路二段 57 号 

成立日期：2001年 4 月  

法定代表人：易正隆 

注册资本：800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510600000021428 

经营范围：房地产经营、建筑材料、化工产品及化工原料（不含危险

货物及易制毒化学品）、针纺品、五金工具、建筑五金、交电、百货、普

通机械、汽车零配件、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装饰材料批发零售。 

3.交易标的审计评估情况 

（1）交易标的审计情况 

公司聘请了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金路房产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号：

XYZH/2015CDA10178 号）。截止审计基准日 2015 年 10月 31 日，金路房产

的资产总额为 2,381.40 万元，负债总额为 1,271.22 万元，股东权益合计

为 1,110.18 万元，营业收入为 171.10 万元，净利润为 44 万元，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009.44 万元。 

   （2）交易标的股权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了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威正信（北京）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金路房产股权价值进行了评估，中威正信（北京）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四川金路房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报告号：中威正信评报字

(2015)第 6040 号]。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0 月 31 日，房产公司资产

账面价值为 2,381.40万元，评估值为 3,545.79万元，评估增值为 1,164.39

万元，增值率为 48.90%；负债账面价值 1,271.22 万元，评估值 1,271.22



万元，无增减值变动；所有者权益帐面价值 1,110.18万元，评估值 2,274.57

万元，评估增值 1,164.39 万元，增值率为 104.88%。 

4.担保及资金占用情况 

截止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日，公司不存在为金路房产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止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日，金路房产应付金路集团往来款

8,297,887.60 元；经股权转让双方协商，同意在本次转让股权变更登记日

前，由华庭广厦公司向金路房产提供借款，以便金路房产了清相关债权债

务。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定价依据：本次股权转让依据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四川金路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全部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报告号：中威正信评报字(2015)第 6040

号]。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0 月 31 日，房产公司账面股东权益为

1,110.18 万元，评估值 2,274.57 万元。经转让双方协商，金路集团转让

金路房产 100%的股权转让价款确定为人民币 2300 万元。 

2.成交金额：2300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仟叁佰万元整） 

3.支付方式: 本次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 3个工作日内，华庭广厦公

司以现金方式向金路集团预付全部股权收购款的 50%，待本次股权转让事

项经金路集团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 3个工作日内，华庭广厦公司以现金方

式向金路集团支付完毕剩余股权收购款。 

4.资金来源：本次收购款项全部由华庭广厦公司自筹解决。 

5.交付状态和过户时间 

华庭广厦公司向金路集团支付完毕股权转让价款之日为股权交割日，

付款完毕后，华庭广厦公司可行使在金路房产的一切股东权利，双方应在



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后 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股权变更、过户、登记备案

等手续。 

五、交易对方履约能力分析 

本次股权受让方华庭广厦公司是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因房地产行业

具有周期性，其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尚未达到确认销售收入的条件。华庭广

厦公司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 3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金

路集团预付全部股权收购款的 50%，待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经金路集团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后 3个工作日内，华庭广厦公司以现金方式向金路集团支付

完毕剩余股权收购款。通过对受让方的调查了解，公司认为受让方具有支

付本次交易款的能力。 

六、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金路房产任何股权，金路房产

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盘活公司存量资产，进一步调整公司产业结

构，优化整合内部产业，改善公司财务状况。 

3.本次交易预计产生的股权转让收益约为 1000万元，该损益最终以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有效改善公

司资产结构，增强资产流动性，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促进公司稳定发展。 

七、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 

由于本次交易为股权收购，且金路房产本身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因

此不存在人员安置及土地租赁问题，也不存在债务重组等情况。 

八、备查文件 

1.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市华庭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 



2.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报告号：

XYZH/2015CDA10178 号） 

3.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拟转让四川金路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报告号：中威正信评报字(2015)第 6040号]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